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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內湖區112年1月份市容會報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12年1月12日（星期四）上午10時00分 

二、開會地點：視訊會議 

三、主席：郭冠蓮 副區長                   紀錄：楊蕙瑜 

四、區政督導員： 

五、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六、主席致詞：略 

七、本月份提案討論/決議事項： 

臺北市內湖區112年1月份市容會報提案執行情形追蹤管制表 

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

單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主席裁示 

11201

臨1 

清白

里辦

公處 

有關成功二號公

園邊坡土石崩

塌，有危險之虞

且影響市容，請

處理。 

公園

處 
◆案件歷程摘要： 
※公園處112.1.12說明: 本案112年 

  1月底將邀大地處現場會勘，確認 

  改善之方式。 

※清白里里幹事112.1.12說明:請公 

  園處與里長討論後續規劃。 

B 112.1.12主

席裁示：本

案持續列

管。 

11201

臨2 

清白

里辦

公處 

建請金湖路47巷

底，需塗銷清白

公園登山步道旁

兩格停車位，規

劃成標字型人行

道，另有兩處需

繪設斑馬線，以

利學童通學安

全，請處置。 

交工

處、

停管

處 

◆案件歷程摘要： 
※交工處112.1.12說明: 本處於1/11

與里辦公處及停管處取得初步共

識，同意取消兩個車格，於金湖路

47巷底設置標字型人行道及設置兩

條行穿線，以利學童通行安全，後

續將配合辦理。 

※清白里里幹事112.1.12說明:本案

通學路線較複雜，請於施工前與里

長確認路線，尤斑馬線繪製之位置

不要錯誤，另標字型人行道，請注

意與馬路介面需平整。 

※主席112.1.12說明:請交工處於施

工前先與里長確認。 

B 112.1.12主

席裁示：本

案持續列

管。 

11201

臨3 

清白

里辦

公處 

星雲街161巷，

自星雲街口至金

湖路47巷底之路

段及星雲街210

巷，自星雲街口

新工

處 
◆案件歷程摘要： 
※交工處112.1.12說明:本案本處希

望可辦理現場會勘，至現場了解情

況再行處置。 

※主席112.1.12說明:本案請經建課

B 112.1.12主

席裁示：本

案持續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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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

單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主席裁示 

至金湖路155巷

口之路段，該兩

路段之道路，多

處不平整，建請

全面銑刨加鋪。 

協助辦理會勘，邀請新工處及里辦

公處至現場了解狀況再行辦理。 

 

 

 

八、社會安全網「社區囤積行為」列管案件：無 

九、歷次未結案件執行情形： 

臺北市內湖區108年至111年12月份市容會報歷次未結案件執行情形追蹤管制表 

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1081

004 

週美

里辦

公處 

週美里長壽橋美

化，建議全部漆

成紫色，與未來

長壽橋下兒童休

憩設施相輝映將

可成為內湖新亮

點與彩虹橋及高

架橋成為三色

橋。另請公園路

燈管理處設計評

估是否可裝設 LED 

燈，使長壽橋更

加美化，吸引更

多人潮。 

 

新工處 

 

(公園

處

10/20

解列) 

◆案件歷程摘要： 

※新工處109.06.12說明：經與里

長協調，油漆工程擬與電梯設

置列入明年一併施作；設計圖

待工程日期接近再行提供。 

※週美里里長 109.06.12說明：  

請新工處提供電梯及堤外斜坡

道設計圖。 

※新工處 109.05.21北市工新養  

字第1093050574號函復：已於

109年4月23日電洽里長同意俟

明年電梯及斜坡道工程完工後

再進行美化工程。 

※新工處 109.06.18北市工新養  

字第1093061834號函復：已於

109年4月23日電洽里長同意俟

明年電梯及斜坡道工程完工後

再進行美化工程。 

※新工處 109.07.16北市工新養  

字第1093072990號函復：已於

109年4月23日電洽里長同意俟

明年電梯及斜坡道工程完工後

再進行美化工程。 

※新工處 109.09.29北市工新養  

字第1093100619號函復：已於

109年4月23日電洽里長同意俟

明年電梯及斜坡道工程完工後

B 112.1.12主

席裁示：本

案持續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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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再進行美化工程。 

※新工處109.10.26北市工新養字

第1093108210號函復:已於109

年4月23日電洽里長同意俟明年

電梯及斜坡道工程完工後再進

行美化工程。 

※新工處109.11.23北市工新養字

第1093118645號函復:已於109

年4月23日電洽里長同意俟明年

電梯及斜坡道工程完工後再進

行美化工程。 

※新工處109.12.24北市工新養字

第1093130581函復:已於109年4

月23日電洽里長同意俟明年電

梯及斜坡道工程（預計於110年

3月開工， 110年 10月左右完

工）完工後再進行美化工程，

本處將持續追蹤該案工程進

度。 

※新工處110.01.27北市工新養字

第1103010250號函復:已於109

年4月23日電洽里長同意俟明年

電梯及斜坡道工程（預計於110

年3月開工，110年10月左右完

工）完工後再進行美化工程，

本處將持續追蹤該案工程進

度。 

※新工處110.03.04北市工新養字

第1103020252函復:經110年3月

2日與里長電洽聯繫，已與里長

說明因電梯及斜坡道工程流

標，本處將俟電梯及斜坡道工

程完工後再行進場施作美化工

程。 

※新工處110.03.25北市工新養字

第1103029897函復:經110年3月

2日與里長電洽聯繫，已與里長

說明因電梯及斜坡道工程流

標，本處將俟電梯及斜坡道工

程完工後再行進場施作美化工

程。 

※新工處110.04.29北市工新養字

第1103041898號函復:電梯部分

將於110年4月30日決標，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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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110年8月1日進場施作，111年4

月30日前施作完妥，長壽橋美

化部分預定111年9月30日前施

作完妥。 

※新工處110.06.15北市工新養字

第1103058089號函復:電梯部分

預定110年7月1日進場施作，

111年3月31日前施作完妥，長

壽橋美化部分預定111年9月30

日前施作完妥。 

※新工處110.07.14北市工新養字

第1103066653號函復:電梯部分

預定110年7月15日進場施作，

111年4月30日前施作完妥，長

壽橋美化部分預定111年9月30

日前施作完妥。 

※110.08.19週美里里長說明：1.

電梯部分仍請於111年3月底前

施作完成。2.未來橋面將漆成

紫色，顏色選擇請謹慎，目前

橋墩是紫色，橋面顏色應比紫

色更鮮豔，俾利美化橋面成為

亮點。 

※新工處110.08.26北市工新養字

第1103081845號函復:電梯部分

已進場施作，盡量於111年3月

31日前施作完妥，橋面選色部

分本處將請工務所提供色卡請

里長選色。 

※新工處110.09.10北市工新養字

第1103086254函復:本案將納入

111 年度工程預算及施工能量辦

理。 

※新工處110.11.2北市工新養字 

  第1103103369函復:本案將納入 

  111年度工程預算及施工能量辦 

  理。 

※新工處110.11.24北市工新養字

第1103109395函復:本案將納入

111年度工程預算及施工能量辦

理。 

※新工處111.1.3北市工新養字第

1103120406函復 :本案將納入

111年度工程預算及施工能量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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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理。 

※新工處111.2.7北市工新養字第

1113010101函復:本案預計於今

年底前納入預算及施工能量辦

理。 

※週美里里幹事111.2.25說明:本 

  案里長表示持續列管至完工為 

  止。 

※新工處111.3.7北市工新養字第 

  1113018852號函復: 本案預計於 

  今年底前納入預算及施工能量 

  辦理。 

※新工處111.3.25北市工新養字

第1113025955號函復: 本案預計

於今年底前納入預算及施工能

量辦理。 

※週美里里長111.4.26說明:今 

  日與新工處及相關單位會勘， 

  南港區玉成里黃里長及本人建 

  議裝設 LED燈，使長壽橋更加 

  美化，吸引更多人潮，未來成 

  為新的打卡景點，請公園路燈 

  管理處設計評估是否裝設 LED 

  燈。 

※公園處111.4.26說明:有關路 

  燈之改善，將於會勘時現場確 

  認位置。 

※主席111.4.26說明:本案請公 

  園處於會勘時確認週美里里長 

  、行善里里長及南港區玉成里 

  里長之需求。 

※新工處111.5.5北市工新養字第

1113038072號函復: 本案預計於

今年底前納入預算及施工能量

辦理。 

※公園處111.5.6北市工公園字第 

  1113023416號函復： 

  本處業已於111年5月3日致電

給週美里丘里長，經與里長確

認需求希望本處成美長壽橋類

似彩虹橋光雕藝術館照明，囿

於預算，本處正辦理評估中。 

※週美里里長111.5.25說明:有

關 LED燈，公園處尚未辦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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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勘，請教公園處辦理會勘之時

間，希望善用科技(LED燈)使

長壽橋更加美化，讓內湖亮起

來。 

※公園處111.5.25說明:已請委

外設計廠商做初級評估，5月

底可能有評估結果，預計下週

拜訪里長看是否辦理現場會

勘。 

※主席111.5.25說明:請公園處

路燈科一有評估結果，盡速與

里長聯絡，確認里長之意見。 

※新工處111.6.1北市工新養字第

1113045780號函復: 本案預計於

今年底前納入預算及施工能量

辦理。 

※公園處111.6.8北市工公護字第 

  1113028136號函復：本處於111

年6月7日上午9點游淑慧議員親

自主持會勘中向議員及三位里

長說明本案囿於預算，目前評

估中，預計7月底完成評估；另

本橋美化涉及週美里、行善里

及玉成里，後續將依評估情形

與三位里長取得共識後再行編

列年度預算辦理。 

※公園處111.6.23北市工公園字 

  第1113032358號函復：本處於

111年6月7日上午9點游淑慧議

員親自主持會勘中向議員及三

位里長說明本案囿於預算，目

前評估中，預計7月底完成評

估；另本橋美化涉及週美里、

行善里及玉成里，後續將依評

估情形與三位里長取得共識後

再行編列年度預算辦理。 

※週美里里幹事111.6.30說明:里

長表示希望長壽橋在工程施作

期間仍是能留部分空間供公眾

通行。 

※新工處111.6.30說明:將反應相

關問題給工程施作單位。 

※新工處111.7.7北市工新養字第

1113056965號函復:本案預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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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今年底前納入預算及施工能量

辦理，至於橋面壓克力地坪施

作期間是否能保留部分空間供

公眾通行，待施工前會勘再行

回復。 

※公園處111.7.8北市工公園字 

  第1113035183號函復：本處於

111年6月7日上午9點游淑慧議

員親自主持會勘中向議員及三

位里長說明本案囿於預算，目

前評估中，預計7月底完成評

估；另本橋美化涉及週美里、

行善里及玉成里，後續將依評

估情形與三位里長取得共識後

再行編列年度預算辦理。 

※公園處111.8.9北市工公護字 

  第1113040613號函復：本處業

於111.7.30日前完成評估所需

美化照明之經費約500至900萬

元，因涉及橋樑夜間照明整體

更新或新設美化事宜，本處將

與新建工程處擇日開會討論。 

※新工處111.8.9北市工新養字第

1113065470號函復:施工前會勘

已辦理完妥預計111年9月15日

進場施作。 

※週美里里幹事111.8.23說明:里

長表示本案列管至完成為止。 

※新工處111.8.30北市工新養字

第1113073494號函復: 施工前

會勘已辦理完妥預計111年9月

15日進場施作。 

※公園處111.9.6北市工公園字 

  第1113045826號函復：經查新

工處105年於該處橋樑外觀改造

為吊橋形式及於鋼索上方增加

點光源，另亦改善橋面及護欄

美化，考量改善完成至今時間

僅6年，建議案址後續另有整體

改善計畫時再行納入燈光美化

一併評估施作，建請解列。 

※週美里里長111.9.28說明: 

  建議公園處重新設計改善燈光

直射行人眼睛之問題並編列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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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費重新調整配合長壽橋之美

化。 

※公園處111.9.28說明:將請路燈

科納入考量，看是否有需要再

進行規劃。 

※主席111.9.28說明:本案為週美

里里長與南港里長共同之建議

案，因燈光對夜間行走之行人

眼睛視覺效果似受到干擾，是

否請公園處先行調整光源，另

燈光之美化請做整體之評估。 

※公園處111.10.7北市工公護字 

  第1113052667號函復：經查新

工處105年於該處橋樑外觀改造

為吊橋形式及於鋼索上方增加

點光源，另亦改善橋面及護欄

美化，考量改善完成至今時間

僅6年，建議案址後續另有整體

改善計畫時再行納入燈光美化

一併評估施作。 

※新工處111.10.11北市工新養字

第1113083554號函復:施工前會

勘已辦理完妥已於111年10月4

日進場施作。 

※公園處111.10.13電子郵件及 

  111.10.17北市工公園字第

1113053316號函復：有關里長

提出路燈直射行人眼睛，經本

處派員現場夜勘燈光並無感到

不適(如附照片)，建請俟新工

處有整體改善計畫時再納入燈

光美化一併評估施作，建請解

列。 

※週美里里幹事111.10.20說明: 

  里長同意公園處解列，新工處

續列。 

※新工處111.10.27北市工新養字

第1113090057號函復: 

  已於111年10月4日進場施作。 

※主席111.11.17說明: 

  待施工完成與里長確認後再行

解列。 

◆最新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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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新工處111.11.29北市工新養字

第1113098260號函復: 

  已於111年10月4日進場施作。 

※週美里里長112.1.12說明: 

  請新工處與廠商待10天皆好天

氣再進行後續施工。 

1100

101 

清白

里辦

公處 

成功二號公園，

遊具設改工程，

遊戲場所區域周

邊排水系統應改

善。 

公園處 ◆案件歷程摘要： 

※公園處110.01.21說明:撞倒之

交通反射鏡、撞壞之高壓電變

電箱、花臺等均已修復。 

※110.01.21里長說明:反射鏡雖

已修復，但仍有螺絲鬆脫反射

鏡搖晃情事。 

※110.01.21會議決議:1.請公園

處約束廠商依合約行事。2.車

輛進入施工區域，僅提供上卸

貨臨停，非施工時間所有車輛

不得進入公園。另請駐衛警加

強巡查，如有違規行為，立即

予以勸導改善。3.請公園處會

後協同里長至現場察看，儘速

改善缺失。 

※公園處110.02.01北市工公護字

第1103004624號函復:1.亂停車

問題:本處已要求施工廠商勿在

公園內亂停車，一般車輛需停

在停車場。2.109年12月23日當

天因大型吊車吊掛滑梯高塔不

慎損毀變電箱、花臺及撞到交

通反射鏡，本處已要求施工廠

商儘快復原，花臺已當天修

復，交通反射鏡於吊車完成吊

掛作業後復原，惟變電箱因找

不到相同樣式而延誤時間，經

確認採用新式變電箱已於110年

1月18日安裝完成。3.本處已要

求施工廠商注意施工品質並維

護周遭環境，若有不慎毀損應

儘快復原。 

※110.02.25清白里里長表示:公

園內遊戲場所區域，周邊地勢

坡度有落差，下雨天有積水情

形，排水系統應改善。 

※110.02.25會議決議：1.包商不

B 112.1.12主

席裁示：本

案持續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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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慎損毀之交通反射鏡、高壓電

變電箱、花臺等缺失均已修

復，先行解列。2.提案案由增

列，改善遊戲場所區域周邊排

水系統。 

※公園處110.03.10北市工公園字

第1103011700號函復:本處將於

遊戲場所完工後，規劃區域周邊排

水系統改善，預計110年6月30日前

完成。 

※公園處110.03.30北市工公護字

第1103016856號函復:本處將觀

察遊戲場完工後，排水需加強

處規劃增加排水設施，預計110

年6月30日完成。 

※公園處110.05.03北市工公園字

第1103024553號函復:本處預計

110年 4月 28日辦理設計前會

勘，將依據規劃區域周邊排水系

統改善事宜。 

※公園處110.05.31北市工公護字

第1103029301號函復:本處已於

110年4月28日辦理設計會勘，

已請廠商依結論設置陰井排

水，預計110年5月14日進場施

工。 

※公園處110.06.18北市工公園字

第1103033375號函復:本處已於

110年4月28日辦理設計會勘，

已請廠商依結論設置陰井排

水，並已於110年5月20日設置

完成。 

※公園處110.07.22北市工公護字

第1103037952號函復:本處已於

110年4月28日辦理設計會勘，

已請廠商依結論設置陰井排

水，並已於110年5月20日設置

完成。 

※公園處110.08.10北市工公園字

第1103041859號函復:本處已於

110年4月28日辦理設計會勘，

已請廠商依結論設置陰井排

水，並已於110年5月20日設置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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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110.08.19清白里里長說明：該

處仍然積水。 

※110.08.19會議決議:請民政課

(會同經建課)邀集權責單位及

里辦公處，併同本次會議有關

成功二號公園諸多缺失案，儘

速擇期辦理現地會勘。 

※區公所民政課於110.08.25邀集

相關單位現場會勘，結論：遊

戲區域周邊排水系統改善案，

請公園處先於週邊步道以截流

溝方式施作改善；如成效不

佳，則請明年編列預算以設置

陰井方式排水。 

 ※公園處110.08.30北市工公園

字第1103045791號函復:本處將

依區公所110/8/25辦理會勘結

論，先於週邊步道以截流溝方

式施作改善；如成效不佳，則

請明年編列預算以設置陰井方

式排水 。截流溝預計於110年10

月底前完成。 

※公園處110.09.13北市工公護字

第1103048547號函復:本處將依

區公所 110/8/25辦理會勘結

論，先於週邊步道以截流溝方

式施作改善；如成效不佳，則

請明年編列預算以設置陰井方

式排水 。截流溝預計於110年10

月底前完成。 

※公園處110.10.19北市工公園字

第1103056435號函復:本處已依

110年8月25日會勘結論完成截

流溝施作，另將依結論視改善

情形於明年規劃增設陰井。 

※公園處110.11.1北市工公園字 

  第1103058598號函復:本處已依 

  110年8月25日會勘結論完成截 

  流溝施作，另將依結論視改善 

  情形於明年規劃增設陰井。 

※110.11.18會議決議:截流溝施

作是否合宜，請公園處與清白

里里長溝通是否可先行解列。

若成效不佳，明年另提新案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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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置陰井。 

※公園處110.11.29北市工公護字 

  第1103064047號函復: 本處將依 

  110年8月25日會勘結論完成截 

  流溝施作，另將依結論視改善 

  情形於明年規劃增設陰井。 

※清白里里幹事110.12.24說明：

請公園處與里長確認截流溝施

作是否合宜。 

※公園處111.1.7北市工公園字第 

  1103071333號函復: 本處將於 

  111年6月底前增設陰井排水設 

  施。 

※公園處111.2.9北市工公護字第 

  1113004511號函復: 經洽里長 

  表示截流導溝改善有限，後續 

  仍需增設陰井等排水設施改 

  善，本處預計111年6月底前完 

  成。 

※公園處111.2.16北市工公園字 

  第1113006585號函復:經洽里長 

  表示截流導溝改善有限，後續 

  仍需增設陰井等排水設施改 

  善，本處預計111年6月底前完 

  成。 

※公園處111.3.9北市工公園字 

  第1113010693號函復: 公園處 

  111.2.16北市工公園字第 

  1113006585號函復:經洽里長表 

  示截流導溝改善有限，後續仍 

  需增設陰井等排水設施改善， 

  本處預計111年6月底前完成。 

※公園處111.3.29北市工公護字 

  第1113015106號函復: 經洽里

長表示截流導溝改善有限，後

續仍需增設陰井等排水設施改

善，本處預計111年6月底前完

成。 

※清白里里幹事111.4.26說明: 

    里長表示施工前請公園處向里 

  長說明施工狀況。 

※主席111.4.26補充:請公園處 

  於施工前再與里長說明。 

※公園處111.5.6北市工公園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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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1113023416號函復：最新辦理 

  情形:相關改善已請廠商設計， 

  將再與里長說明設計內容。 

※公園處111.5.25說明:植栽生

長問題，將請相關單位注意。 

※清白里里幹事111.5.25說明: 

    里長表示請公園處廠商設計完，

向里長說明設計內容。 

※主席111.5.25補充:請公園處 

  再與里長說明。 

※公園處111.6.8北市工公護字第 

  1113028136號函復：相關改善

已請廠商設計，將再與里長說

明設計內容。 

※公園處111.6.23北市工公園字 

  第1113032358號函復：相關改

善已請廠商設計，將再與里長

說明設計內容。 

※清白里里幹事111.6.30說明:

公園處尚未與里長說明，里長

表示本案續列。 

※公園處111.7.8北市工公園字 

  第1113035183號函復： 

1.前洽詢里長前往拜訪說明之時

間，惟因里長公務繁忙，於電

話敦促本處設計結果應對排水

確實改善即可。 

2.預計111年7月15前進場施工。 

※公園處111.7.28說明:本案已

於7/30前完成。 

※清白里里幹事111.7.28說明: 

  請公園處施工完成後通知里長

至現場確認。 

※主席111.7.28說明:請公園處

邀請里長至現場說明。 

※公園處111.8.9北市工公護字 

  第1113040613號函復： 

1.前洽詢里長前往拜訪說明之時

間，惟因里長公務繁忙，於電

話敦促本處設計結果應對排水

確實改善即可。 

2.已於111年7月底於週邊易積水 

  處增設集水陰井及暗溝加強排 

  水。 



14 
 

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清白里里幹事111.8.23說明:

里長表示排水功能效果仍不甚

理想，是否可再與里長溝通討

論並進一步修正。 

※公園處111.9.6北市工公園字 

  第1113045826號函復：待降雨

後觀察排水改善情形，再評估

修正。 

※清白里里幹事111.9.28說明: 

  里長表示排水情形仍未完全改

善，下雨積水仍未很快退去，

是否請公園處再與里長協調。 

※公園處111.10.7北市工公護字 

  第1113052667號函復：待降雨

後觀察排水改善情形，再評估

修正。 

※公園處111.10.13電子郵件及 

  111.10.17北市工公園字第

1113053316號函復：預定10月

19日與里長現場勘查相關事

宜。 

※公園處111.10.27電子郵件及 

  111.10.27北市工公園字第

1113056401號函復：已於10月

18日會勘，本處將於112年預

算再增設排水設施改善。 

※公園處111.11.28北市工公護字 

  第1113061500號函復：已於10

月18日會勘，本處將於112年預

算再增設排水設施改善。 

◆最新辦理情形： 
※公園處111.12.9北市工公園字 

  第1113063252號函復：預計112 

  年預算依10/18會勘內容規劃再 

  增設相關排水改善設施，預計 

  112年5月底前完成。 

※公園處112.1.12說明：本處預

計2月底前設計完成，5月底前

完工。 

1100

802 

清白

里辦

公處 

有關成功二號公

園，因大雨導致邊

坡土石崩塌，登山

步道路樹倒塌，請

公園處 ◆案件歷程摘要： 

※公園處110.08.16北市工公園字

第1103043588號函復:1.影響通

行之倒塌路樹本處已移除完

B 112.1.12主

席裁示：本

案持續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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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確實維護處置。 成。2.土石崩塌本處預計110年

8月底前辧理會勘確認改善方

式。 

※110.08.19清白里里長說明：1.

該處邊坡高低落差甚大且土質

鬆軟，往例也曾坍方，邊坡穩

定之防治必須重視，請公園處

研究整治工法，全面檢討改

善。2.另坍方處上方有一鐵圍

牆，年久失修生鏽腐蝕，有危

害公安之虞，請一併處理。 

※110.08.19會議決議:公園處8月

底前將辦理會勘，請將里長意

見納入參考，研議處理。 

※區公所民政課於110.08.25邀集

相關單位現場會勘，結論：邊

坡土石崩塌造成登山步道路樹

倒塌案，請公園處先行將崩塌

之樹木、土石等先行移除，嗣

後再邀集大地工程處會勘研議

處理。 

※公園處110.08.30北市工公園字

第 1103045791號函復 :1.已於

110/8/24邀本市水土保持服務

團技師會勘，處理建議為清除

落石樹木、岩盤風化區刷坡以

岩釘灌漿掛防落石網，以自然

復育不噴植生沃土。2.考量現

場有落石樹木遮蔽部分，本處

將請廠商先行將現場落石樹木

清除後，觀察如無其他異狀則

依本市水土保持服務團意見辦

理 邊 坡 緊 急 處 理 。 ( 預 計

110/10/31前完成)。 

※公園處110.09.13北市工公護字

第 1103048547號函復 :1.已於

110/8/24邀本市水土保持服務

團技師會勘，處理建議為清除

落石樹木、岩盤風化區刷坡以

岩釘灌漿掛防落石網，以自然

復育不噴植生沃土。2.考量現

場有落石樹木遮蔽部分，本處

將請廠商先行將現場落石樹木

清除後，觀察如無其他異狀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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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依本市水土保持服務團意見辦

理 邊 坡 緊 急 處 理 。 ( 預 計

110/10/31前完成) 

※公園處110.10.19北市工公園字

第1103056435號函復:本處已於

110年10月12日完成現場落石樹

木清除，將再與里長對後續改

善方式交換意見。 

※公園處110.11.1北市工公園字

第1103058598號函復:本處已於

110年10月12日完成現場落石樹

木清除，將再與里長對後續改

善方式交換意見。 

※清白里里長110.11.18說明:有

關邊坡土石崩塌之設計與規劃

部分，請公園處再與里長協調

溝通。 

※公園處110.11.29北市工公護字 

  第1103064047號函復: 本處已 

  於110年10月12日完成現場落石 

  樹木清除，將再與里長對後續 

  改善方式交換意見，納入111年 

  預算改善。 

※清白里里長110.12.24說明: 建 

  議公園處宜支用災害搶救之費 

  用處理本案，而非納入111年之 

  預算改善，俾求效益，能儘速 

  搶救處理。 

※公園處111.1.7北市工公園字第 

    1103071333號函復: 本處已於 

  110年10月12日完成現場落石樹 

  木清除，將再與里長對後續改 

  善方式交換意見，納入111年預 

  算改善。 

※公園處111.2.9北市工公護字第 

  1113004511號函復: 將依里長 

  意見，於111年覓適當預算辦 

  理。 

※公園處111.2.15以電子郵件回

復:邊坡改善已納入本處111年

內湖區公園整建工程辦理，將

依技師現勘建議辦理邊坡崩處

改善工程設計，刻正設計中，

預計111年11月前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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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公園處111.2.16北市工公園字 

  第1113006585號函復: 邊坡改 

  善已納入本處111年內湖區公園 

  整建工程辦理，將依技師現勘 

  建議辦理邊坡崩處改善工程設 

  計，刻正設計中，預計111年11 

  月前完工。 

※111.2.25會議決議: 

  此案與公共安全相關，請提前 

  於上半年完成。 

※公園處111.3.9北市工公園字 

  第1113010693號函復: 辦理情

形更新：本項工程發包後，將

請承商有先施工本公園邊坡改

善部分以提前完成以維公安。 

※公園處111.3.29北市工公護字 

  第1113015106號函復: 本項工

程發包後，將請承商有先施工

本公園邊坡改善部分以提前完

成以維公安。 

※公園處111.4.26說明:本案已 

  納入本處之檢驗工程，目前正 

  招標中，該部分將於發包後請 

  廠商優先施工，預計於10月完 

  成。 

※清白里里幹事111.4.26說明: 

  邊坡部分應於施工前向里長說 

  明。 

※主席111.4.26補充:請公園處 

  於施工前與里長溝通協調。 

※公園處111.5.6北市工公園字第 

  1113023416號函復：最新辦理 

  情形：將再與里長說明設計內 

  容。 

※公園處111.5.25說明:預計11月

更新完成。 

※清白里里幹事111.5.25說明: 

  邊坡部分應於施工前向里長說 

  明。 

※主席111.5.25補充:請公園處 

  依期程完成並於施工前與里長

說明。 

※公園處111.6.8北市工公護字第 

  1113028136號函復：將再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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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長說明設計內容。 

※公園處111.6.23北市工公園字 

  第1113032358號函復：將再與

里長說明設計內容。 

※清白里里幹事111.6.30說明: 

  請公園處向里長說明設計內 

  容。 

※公園處111.7.8北市工公園字 

  第1113035183號函復： 

1.前洽詢里長前往拜訪說明之時

間，惟因里長公務繁忙，敦促

本處設計結果應確實做好改善

即可。 

2.另本項改善已納入年度整建工

程招標，惟7月5日開標流標，

將檢討後再公告招標，預計7

月底前發包，屆時將請廠商優

先施工本項改善。 

※主席111.7.28說明:請公園處

於廠商招標完成後，先向里長

說明設計內容。 

※公園處111.8.9北市工公護字 

  第1113040613號函復： 

1.前洽詢里長前往拜訪說明之時

間，惟因里長公務繁忙，敦促

本處設計結果應確實做好改善

即可。 

2.另本項改善已納入年度整建工 

  程招標，並於7月26日發包，預 

  計8月上旬開工，將請廠商優先 

  施工本項改善。 

※公園處111.8.23說明:本案8月

中旬已開工，廠商現正備料，

想問里長8月底是否可進場。 

※清白里里幹事111.8.23說明: 

  因9月3日有中秋晚會，請於9

月3日之後再進場施作。 

※公園處111.9.6北市工公園字 

  第1113045826號函復： 

1.前洽詢里長前往拜訪說明之時

間，惟因里長公務繁忙，敦促

本處設計結果應確實做好改善

即可。 

2.另本項改善已納入年度整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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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程招標，並於7月26日發包，預 

  計8月上旬開工，將請廠商優先 

  施工本項改善。 

※清白里里幹事111.9.28說明: 

    請公園處盡速清除施工之廢棄

物。目前尚未完工，里長表示

本案續列。 

※公園處111.10.7北市工公護字 

  第1113052667號函復：已於 

  111.9.13進場施工，預計 

  111.10.15完工。 

※公園處111.10.13電子郵件及 

  111.10.17北市工公園字第

1113053316號函復：崩塌之邊

坡整修已於111年10月7日完

成。 

※公園處111.10.27電子郵件及 

  111.10.27北市工公園字第

1113056401號函復：將依10月

18日會勘結論增加落石柵長

度，預計12月31日前完成。 

※清白里里長111.11.17說明:請

於變更設計完成知會里長。 

※公園處111.11.28北市工公護字 

  第1113061500號函復：將依10

月18日會勘結論增加落石柵長

度，預計12月31日前完成。 

◆最新辦理情形： 
※公園處111.12.9北市工公園字 

  第1113063252號函復：10月18 

  日會勘結論增加落石柵長度， 

  預計12月31日前完成。 

※公園處112.1.12說明:廠商表

示因最近受天候影響，預計2

月底前施作完成。 

1100

901 

清白

里辦

公處 

金湖路47巷底清白

公園登山步道木棧

道受損嚴重，請處

置，並請督導專人

經常巡視設施使用

情形。另清白公園

表演舞台，多處受

損，影響民眾使用

公園 

處 

◆案件歷程摘要： 

※公園處110.09.13北市工公護字

第1103048547號函復:因該公園

園路相關木構造已使用數年，

部分木質出現腐朽情形，本處

已派員於破損處圍設警示帶，

以避免危險，並規劃辦理該公

園相關設施整建，預計111年底

B 112.1.12主

席裁示：本

案持續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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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與表演團體演出，

請處置。同時，星

雲街168巷福壽公

園木平臺亦破損嚴

重，建議一併考量

修復。 

 

前完成。 

※公園處110.10.19北市工公園字

第1103056435號函復:本處已派

員於破損處圍設警示帶，以避

免危險，另因相關木構已相當

老舊，預計納入本處111年整建

工程，將本公園相關缺失更新

改善，預計111年底前完成。 

※公園處110.11.1北市工公園字 

  第1103058598號函復:本處已派 

  員於破損處圍設警示帶，以避 

  免危險，另因相關木構已相當 

  老舊，預計納入本處111年整建 

  工程，將本公園相關缺失更新 

  改善，預計111年底前完成。 

※公園處110.11.29北市工公護字 

  第1103064047號函復: 本處已派

員於破損處圍設警示帶，以避

免危險，另因相關木構已相當

老舊，預計納入本處111年整建

工程，將本公園相關缺失更新

改善，預計111年底前完成。 

※清白里里長110.12.24說明:請 

  公園處明年儘快施作。 

※公園處111.1.7北市工公園字第 

    1103071333號函復: 本處已派 

  員於破損處圍設警示帶，以避 

  免危險，另因相關木構已相當 

  老舊，本處已納入111年整建工 

  程更新改善，設計圖說刻正繪 

  製中，工程預計111年底前完 

  成。 

※公園處111.1.20說明:本案預計

於今年10月底前完成舞台修繕

作業。 

※清白里里幹事111.1.20說明： 

  111年4月將有音樂會表演，請 

  公園處針對表演舞台破損已塌 

  陷處先行修繕補強。 

※公園處111.2.9北市工公護字第 

  1113004511號函復: 本處已納 

  入111年整建工程更新本處木平 

  台，設計圖說刻正繪製中，工 

  程預計111年10月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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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公園處111.2.15以電子郵件回

復: 

 1.將依里辦意見於3月底前將表 

   演台修繕補強完成，以滿足 

   相關使用需求。 

 2.另本處已納入111年整建工程 

   更新本處木平台，設計圖說 

   刻正繪製中，工程預計111年 

   11月底前完成。 

※公園處111.2.16北市工公園字 

  第1113006585號函復: 已納入 

  111年內湖區整建工程更新設計 

  中，工程預計111年10月底完 

  成。 

 1.將依里辦意見於3月底前將表 

   演台修繕補強完成，以滿足 

   相關使用需求。 

 2.另本處已納入111年整建工程 

   更新本處木平台，設計圖說 

   刻正繪製中，工程預計111年 

   11月底前完成。 

※清白里里長111.2.25說明: 

  請區長於市政會議提出此案並 

  協助盡速處理。另星雲街168巷 

  福壽公園木平臺亦破損嚴重， 

  建議一併考量修復。 

※公園處111.3.9北市工公園字 

  第1113010693號函復: 

1.辦理情形更新：已於111.3.4將

表演台木構修繕補強完成。 

2.辦理情形更新：福壽公園木平

臺破損預計於111年6月底前更

新完成。 

※公園處111.3.29北市工公護字 

  第1113015106號函復: 

1.已於111.3.4將表演台木構修繕 

  補強完成。 

2.福壽公園木平臺破損預計於111

年6月底前更新完成。 

※公園處111.4.26說明:有關福 

  壽公園木平臺已於3月底更新 

  完成。另有關清白公園表演木 

  平臺，已於3月底補強。現正 

  辦理整體更新工程之招標，本 



22 
 

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案預計於11月更新完成。 

※清白里里幹事111.4.26說明: 

  里長表示本案繼續列管。 

※公園處111.5.6北市工公園字第 

  1113023416號函復： 

  最新辦理情形：將依期程辦 

  理。 

※清白里里幹事111.5.25說明: 

  里長表示本案繼續列管。 

※公園處111.6.8北市工公護字第 

  1113028136號函復：將依期程 

  辦理。 

※公園處111.6.23北市工公園字 

  第1113032358號函復：將依期

程辦理。 

※清白里里幹事111.6.30說明: 

    請公園處依期程辦理。 

※公園處111.7.8北市工公園字 

  第1113035183號函復： 

1.已納入年度整建工程招標惟7月

5日開標流標，將檢討後再公告

招標，預計7月底前發包，將請

廠商儘速進場施工。 

2.已於損壞處圍設暫停使用，並

有人員定期巡查加強相關警

示。 

※清白里里幹事111.7.28說明: 

  里長請公園處盡速處理。 

※公園處111.8.9北市工公護字 

  第1113040613號函復： 

1.已納入年度整建工程辦理，於7

月26日發包，預計8月上旬開

工，將請廠商儘速進場施工。 

2.已於損壞處圍設暫停使用，並

有人員定期巡查加強相關警

示。 

※公園處111.8.23說明:有關福

壽公園木平臺已更新完成。另

清白公園之木平臺，8月中旬

已開工，目前備料中，9月中

將拆除原破損之木構並做更新

工程。 

※清白里里幹事111.8.23說明:里

長表示金湖路47巷底之登山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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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道木棧道是否可優先處理。 

※主席111.8.23說明:針對與民眾

安全攸關之部分，請公園處優

先處理施工。 

※公園處111.9.6北市工公園字 

  第1113045826號函復：有關福

壽公園木平臺已更新完成。另

清白公園之木平臺，8月中旬已

開工，目前備料中，9月中將拆

除原破損之木構並做更新工

程。 

※公園處111.10.7北市工公護字 

  第1113052667號函復：因平台

木料預計於111年10月中才能到

貨，已請廠商9月底前先進場拆

除原有木構並施作平台基礎及

安裝不銹鋼底梁等，俟木材到

貨後即可進行安裝，以維工

進。 

※公園處111.10.13電子郵件及 

  111.10.17北市工公園字第

1113053316號函復：配合11月4

日公園音樂會活動，本處已請

承商11月4日後進場。 

※公園處111.10.27電子郵件及 

  111.10.27北市工公園字第

1113056401號函復：已請廠商

11月4日音樂會後盡速進場施

工。 

※公園處111.11.17說明: 預計於

今年年底前完成。 

※公園處111.11.28北市工公護字 

  第1113061500號函復：已請廠

商11月4日音樂會後盡速進場施

工。 

※公園處111.12.9北市工公園字 

  第1113063252號函復：施工 

  中，受天雨影響，預計111年1 

  月中旬完工。 

◆最新辦理情形： 
※公園處112.1.12說明:預計於

112年2月底前完工。 

※清白里里幹事112.1.12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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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里長表示舞台需再強化地基部

分，請公園處於施作前與里長

溝通。 

1101

2 臨

提1 

週美

里辦

公處 

因台北企業總部進

駐，上下班人口非

常多、五期社區居

民前來、內科上下

班人潮眾多，要從

南京東路6段368巷

口人行道穿越至對

面搭公車，人行安

全堪慮，煩請公所

會同石潭里里長及

相關局處辦理會

勘。 

新工處 

 

(交通

局7/28

先解

列) 

(公園

處9/28

先解

列) 

(內湖

分局及

交工處

10/20

解列) 

◆案件歷程摘要： 

※110.12.24會議決議:請民政課 

  (會同經建課)邀集權責單位及 

  里辦公處，儘速擇期辦理現地 

  會勘。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110年12月30

日北市交治字第1103049521號

函復: 旨揭週美里辦公處臨時提

案編號11012臨提1，本局後續

配合貴所現地會勘共同研議。 

※臺北市政府交工處110年12月30

日北市交工設字第1103065973

號函復: 第11012臨提1案，本處

配合派員參加會勘，以維行人

安全。 

※本所111年1月3日北市湖民字第

1113000542號會勘通知單: 會勘

時間訂於111年1月12日 (星期

三) 上午10時0分於臺北市內湖

區南京東路六段368巷口辦理現

地會勘。 

※公園處111.1.7北市工公園字第 

  1103071333號函復: 俟1/12會勘

完成後配合辦理。 

※111.1.12共同會勘結論: 

一、請交工處評估行人穿越線拉 

    直之可行性、巷口號誌之秒 

    數調整及號誌桿遷移之可行 

    性。 

二、請公園處評估人行道拓寬是 

    否影響植栽及地下管道埋設 

    (拓寬寬度約90公分)。 

三、若經交工處評估行人穿越線 

    拉直，請新工處配合新增無 

    障礙斜坡道。 

四、以上評估結果列入111年1月 

    20日(星期四)市容會報會議 

   中討論。 

※公園處111.1.17北市工公卉字 

  第1113002268號函復: 旨案會 

  勘紀錄結論二請本處評估人行 

B 112.1.12主

席裁示：本

案持續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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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道拓寬是否影響植栽及地下管 

  道埋設一節，將俟交工處評估 

  行人穿越線拉直調整之可行 

  性，配合辦理。 

※臺北市政府交工處111年1月20 

  日北市交工設字第1113011927

號 函復: 本處配合事項如下： 

(一)經評估南京東路6段西向車

道行人穿越道線拉直尚屬可

行，後續將現勘協調新工處及

公園處配合調整相關設施。 

(二)刻正研議調整案址路口號

誌時制，改善西向左轉車流與

東向右轉車流續進問題。 (三)

倘南京東路6段368巷16之5號前

人行道拓寬範圍須遷移號誌，

本處將配合遷移交通號誌位

置。 

※石潭里里幹事111.1.20說明: 

  有關本里之部分，里長將另行 

  處理。 

※111.1.20會議決議: 請各權責 

  單位先行與週美里長確認規劃 

  事項，另石潭里之部分請與石 

  潭里里長溝通。 

※週美里里長111.1.20說明: 請 

  公園處(花卉中心)將人行道部 

  分之植栽移除，另做新的斜坡 

  道。請交通局針對此處交通號 

  誌作秒數之調整(目前秒數過 

  長，影響直行車輛之通行)，並 

  讓兩位里長知悉。另已壞掉之 

  穿越按鈕，若不使用請先行移 

  除。 

※111.1.20會議決議:請交工處確 

  認以上植栽及秒數之問題，並 

  通知本所可辦理會勘之時間。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111 

  年1月28日北市警內分交字第 

  1113051714號函復: 本分局將 

  依會勘結論，配合辦理權責事 

  項。 

※交工處111年2月7日北市交工設 

  字第1113014001號函復: 經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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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將配合調整案址路口號誌時 

  制，改善西向左轉車流與東向 

  右轉車流續進問題；另亦同意 

  調整行人穿越道線位置，以維 

  行人順暢通行。 

※本所111年2月8日北市湖民字第

1113002917號會勘通知單: 會勘

時間訂於111年2月17日 (星期

四) 上午10時0分於臺北市內湖

區南京東路六段368巷口辦理第

2次現地會勘。 

※公園處111.2.9北市工公護字第 

  1113004511號函復: 依111年1 

  月12日會勘結論，本處評估人 

  行道拓寬是否影響植栽及地下 

  管線埋設(拓寬寬度約90公 

  分)，後續配合交通局辦理。 

※公園處111.2.15以電子郵件回

復:經評估園路拓寬不會影響植

栽及地下管線，後續事宜配合

交工處協調辦理。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111 

  年2月15日北市警內分交字第 

  1113052522號函復: 臺北市內 

  湖區公所訂於111年2月17日10 

  時，邀集相關單位辦理現地會 

  勘。本分局將依會勘結論配合 

  辦理權責事項。 

※公園處111.2.16北市工公園字 

  第1113006585號函復: 經評估 

  園路拓寬不會影響植栽及地下 

  管線，後續事宜配合交工處協 

  調辦理。 

※111.2.17共同會勘結論: 

1.本案請公園處先行規劃新的 

  路形及施工期程表，相關單 

  位配合調整。 

2.各單位請就先前同意施作之 

  項目先行規劃以配合公園處 

  期程，儘速完成。 

※公園處111.2.23北市工公卉字 

  第1113008130號函復: 本案會 

  勘結論請本處先行規劃路形及 

  施工期程表一節，本處近期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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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偕同設計、施工廠商至潭美公 

  園研議園路拓寬之方案，再邀 

  集相關單位討論可行性後再行 

  提供相關規劃路形及施工期程 

  表。 

※交工處111.2.23北市交工設字 

  第1113016732號函復: 俟本府 

  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提 

  供規劃路型圖，本處配合依圖 

  說調整交通號誌、行人穿越道 

  線位置。 

※本所民政課課長111.2.25說明: 

  本案2/17已辦理共同會勘，請 

  公園處盡快規劃明確範圍及施 

  工期程表，並請各相關單位配 

  合後續工程處理。 

※公園處111.3.9北市工公園字 

  第1113010693號函復: 

  辦理情形更新：本中心已於111

年3月7日偕同監造施工廠商至

石潭里及週美里里辦公室說明

園路拓寬示意圖說，預計5月進

行施工。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111.3.9北市警內分交字第 

  1113054008號函回復: 

  本分局將俟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完成案址

設施規劃、施工後，配合辦理

權責事項。 

※交工處111.3.11北市交工設字 

  第1113018824號函復: 第11012

臨提1案：本處後續配合依據路

型圖調整相關交通設施位置；

另本處將增設南京東路6段西向

綠燈遲閉時相，以期紓解轉向

車流。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111.3.14北市警內分交字第 

  1113054152號函回復: 本分局將

俟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

工程管理處完成案址設施規

劃、施工後，配合辦理權責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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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週美里里長111.3.17說明:請公

園處盡快提供園路拓寬示意圖

說給權責單位配合辦理後續工

程。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111.3.24北市警內分交字第 

  1113055494號函回復: 本分局將

俟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

管理處完成案址設施規劃、施

工後，配合辦理權責事項。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111.3.25北

市交治字第1113026534號函復: 

關於週美里辦公處案號11012臨

提1「因台北企業總部進 駐，上

下班人口非常多、五期社區居

民前來、內科上下班人潮眾

多，要從南京東路6段368巷口

人行道穿越至對面搭公車，人

行安全堪慮，煩請公所會同石

潭里里長及相關局處辦理會

勘。」，本市交通管制工程處將

配合本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

管理處提供之拓寬圖說，調整

交通設施位置及號誌時制，以

利民眾通行。 

※公園處111.3.29北市工公護字 

  第1113015106號函復: 本處已

於111年3月7日偕同監造施工廠

商至石潭里及週美里里辦公室

說明園路拓寬示意圖說，預計5

月進行施工。 

※交工處111.3.30北市交工設字 

  第1113022352號函復: 案11012

臨提1：本處已於111年3月16日

調整南京東路6段與南京東路6

段368巷（西向）綠燈遲閉時

相，後續將持續觀察案址車流

狀況，適時調整號誌秒數以維

行車順暢；人行動線改善部

分，俟本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

程管理處提供案址人行道拓寬

示意圖後，本處配合調整相關

交通設施。 

※交工處111.4.19北市交工設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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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第1113025823號函復: 查本府工

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已完 

成案址人行道拓寬工程，本處

配合調整南京東路6段南北向行

人穿越道位置，依序派工辦

理。 

※週美里里幹事111.4.26說明: 

    本案感謝交通局幫忙，於3/16 

   已將秒數調整，立即改善交通狀 

  況。公園處幫忙已將人行道完

成並美化。另請幫忙派工繪製

斑馬線。另新工處於潭美公園

站旁之無障礙坡道須待交通局

將斑馬線繪製完成，新工處方

可進行施工。該處尚有一棵行

道樹需移除，請公園處配合辦

理。 

※主席111.4.26說明:請交工處 

  說明斑馬線部分何時可繪製完 

  成。 

※交工處111.4.26說明:本處已 

  錄案派工，將依序派工辦理， 

  預計於2個月內完成。 

※主席與週美里里長111.4.26說 

  明:請交工處儘快完成斑馬線 

  繪製，並與里長回報可完成日 

  期。 

※公園處111.5.6北市工公園字第 

  1113023416號函復： 

    本案有關南京東路6段368巷口對

面人行道涉及本處路樹遷移，

俟本府新工處規劃單位評估可

行性且簽報府核定，請依本府

「臺北市樹木申請遷移及移除

作業要點」程序辦理，本處原

則同意配合辦理。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111.5.6北市警內分交字第 

    1113058731號函回復: 本分局將

俟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

管理處完成案址設施規劃、施

工後，配合辦理權責事項。 

※交工處111.5.10北市交工設字 

第1113029598號函復: 本案行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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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線調整工程預計於111年7月完

工。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111.5.10北 

市交治字第1113029916號函復: 

  有關週美里辦公處案號11012臨

提1案，本市交工處已依結論錄

案辦理，同函副請該處卓處，

並儘速回報該里辦公室。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111.5.16北市警內分交字第 

  1113059375號函回復: 本分局 

  將俟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

燈管理處完成案址設施規劃、

施工後，配合辦理權責事項。 

※週美里里長111.5.25說明:靠

舊社區之人行道已完工，民眾

很有感。 

1.另從五期候車亭穿越至舊社

區，穿越之人行號誌與汽車之

交通號誌秒數未一致(有秒

差)，造成長者人行安全堪

慮，請將秒數調整一致以減少

車禍發生。 

2.有關無障礙人行道部分，需移

走2棵路樹，請權責單位協助

處理。 

3.請新工處派人定期清理放機器

處之垃圾。 

※交工處111.5.25說明:本案已

錄案，已請廠商依序排程施

作，因天候不佳，近期尚無法

施作，待天氣好轉將盡快施

作，另交通號誌秒數之差異，

將一併評估。 

※新工處111.5.25說明:需待公

園處提供設計圖，方可規畫施

作無障礙坡道。 

※主席111.5.25說明: 

1.感謝交工處配合里辦之需求盡

速完成人行道工程。 

2.請公園處通知園藝隊並於5/25

回復里長。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111.5.31北

市交治字第110303207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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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復: 有關週美里辦公處案號

11012臨提1案，本市交通管制

工程處業依結論錄案辦理。 

※新工處111.6.1北市工新養字

第1113045780號函復:有關橋

下放置機具處之垃圾，本處已

派員清除完妥，並維護此處環

境清潔。 

※交工處111.6.7北市交工設 

  字第1113033539號函復: 本案

行人穿越道線調整工程，已通

知廠商優先派工辦理。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111.6.7北市警內分交字第 

  1113060615號函回復: 本分局

將俟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

燈管理處完成案址設施規劃、

施工後，配合辦理權責事項。 

※公園處111.6.8北市工公護字第 

  1113028136號函復：本案有關

南京東路6段368巷口對面人行

道涉及本處路樹遷移，於111年

6月1日經議員現場辦理會勘結

論: 

1.請交工處速完成南京東路6段

368巷跨南京東路之人行道取直

位置規劃,並重新繪設。 

2.請公園處依照交工處規劃之位

置,調整公園人行道路樹位置;

另請新工處一併配合設置無障

礙斜坡道。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111.6.23北市警內分交字第 

  1113061620號函回復: 本分局

將俟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

燈管理處完成案址設施規劃、

施工後，配合辦理權責事項。 

※公園處111.6.23北市工公園字 

  第1113032358號函復：預計111

年9月底前辦理樹木遷移事宜。 

※週美里里幹事111.6.30說明:

里長表示希望交工處人行道繪

製可儘快完成。 

※交工處111.6.30說明:已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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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請廠商儘快派工施作。 

※公園處111.6.30說明:人行道

拓寬已完成，是否可請新工處

直接依現狀設計施作無障礙坡

道。 

※新工處111.6.30說明:將請本處

共管科處理，若仍有需要，再

請公園處提供相關圖資。 

※主席111.6.30說明:本案請經建

課辦理會勘，請相關單位現場

說明。 

※111.7.5會勘結論: 請公園處協

助於9月辦理路樹移植，俟路樹

移植完成後由新工處協助施作

無障礙坡道。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111.7.6北市

交治字第1113034980號函復: 有

關週美里辦公處案號11012臨提

1案，本市交通管制工程處業依

結論錄案並請廠商儘速辦理。 

※交工處111.7.6北市交工設 

  字第1113039149號函復: 案

11012臨提1：本處將配合後續

現場會勘結論辦理權責事宜。 

※新工處111.7.7北市工新養字第

1113056965號函復:待公園處將

樹木移植完妥後，本處將於45

天將無障礙斜坡道施作完妥。 

※公園處111.7.8北市工公園字 

  第1113035342號及第

1113035183號函復：旨揭案，

週美里辦公處案號11012臨提1

案，本處預計111年9月份辦理

樹木遷移事宜。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111.7.11北市警內分交字第 

  1113063283號函回復: 本分局

將俟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

燈管理處完成案址設施規劃、

施工後，配合辦理權責事項。 

※交工處111.7.28說明:調整行穿

線部分已錄案辦理，依序派工

中。 

※本所經建課課長111.7.28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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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本案本所已辦理會勘，目前現

況請交工處先將行穿線繪製完

成，後續公園處、新工處方能

進行施作，建議交通局可先行

解列。 

※主席111.7.28說明:本案交通局

先解列。 

※交工處111.8.4北市交工設 

  字第1113044001號函復: 案

11012臨提1：本案行人穿越道

線及里長所建議人行道上標誌

調整工程皆已完工，建請解除

列管。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111.8.9北市警內分交字第 

  1113065518號函回復: 本分局

將俟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

燈管理處完成案址設施規劃、

施工後，配合辦理權責事項。 

※公園處111.8.9北市工公護字 

  第1113040613號函復：旨揭

案，週美里辦公處案號11012臨

提1案，本處預計111年9月份辦

理樹木遷移事宜。 

※新工處111.8.9北市工新養字第

1113065470號函復: 待公園處

將樹木移植完妥後，本處將無

障礙斜坡道施作完妥。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111.8.17北市警內分交字第 

  1113065626號函回復: 本分局

將俟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

燈管理處完成案址設施規劃、

施工後，配合辦理權責事項。 

※新工處111.8.30北市工新養字

第1113073494號函復: 待公園

處將樹木移植完妥後，本處將

無障礙斜坡道施作完妥。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111.9.2北市警內分交字第 

  1113067584號函回復: 本分局

將俟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

燈管理處完成案址設施規劃、

施工後，配合辦理權責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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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公園處111.9.6北市工公園字 

  第1113045826號函復：本處預

計111年9月份辦理樹木遷移事

宜。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111.9.21北市警內分交字第 

  1113068186號函回復: 本分局

將俟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

燈管理處完成案址設施規劃、

施工後，配合辦理權責事項。 

※公園處111.9.28說明:已於

111.9.20完成路樹遷移。 

※週美里里長111.9.28說明: 

1. 目前車輛的號誌燈和行人行穿

線的交通號誌燈是不一致的，

舊的行人號誌燈並未移到行人

行穿線之旁邊，造成行人穿越

之危險。請交工處針對路口之

交通號誌燈做改善。 

2.另請新工處盡快進場，因民眾

已多次反映有人摔跤。 

※交工處111.9.28說明: 

  就施工前後之行人號誌，其實

都在行穿線之周邊，是否再與

里長約現場勘查，視燈面是否

需做調整。 

※主席111.9.28說明: 

  請交工處邀里長至現場察看問

題所在。 

※新工處111.9.28說明:將聯絡共

管科與里長確認進場時間。 

※111.9.28會議結論: 

  本案公園處解除列管，新工

處、交工處以及內湖分局(監視

器)持續列管。 

※新工處111.10.11北市工新養字

第1113083554號函復:旨案本處

將併新明路174巷對面「新明路

單號側人行道更新工程施工，

預計今年施工完妥」。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111.10.11北市警內分交字第 

  1113070589號函回復: 本分局

將俟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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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燈管理處完成案址設施規劃、

施工後，配合辦理權責事項。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111.10.13北市交工設字第 

  1113054245號函回復: 已於111

年10月11日與里長現場會勘，

將 調整案址路口行人號誌燈面

角度，並增設南北向行人早開 

時相。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111.10.18北市警內分交字第 

  1113070857號函回復: 本分局

將俟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

燈管理處完成案址設施規劃、

施工後，配合辦理權責事項。 

※週美里里幹事111.10.20說明: 

  里長同意內湖分局及交工處先

解列。 

※新工處111.10.20說明: 

  預計於今年底施作完成。 

※主席111.10.20說明: 

    本案內湖分局及交工處先解列， 

  新工處續列。 

※新工處111.10.27北市工新養字

第1113090057號函復: 

  旨案本處將併新明路174巷對面

「新明路單號側人行道更新工

程施工，預計今年施工完妥」。 

※週美里里長111.11.17說明:因

此處常有民眾摔倒，請盡速完

成施工。 

※主席111.11.17說明:民眾摔倒

可能涉及國賠問題，請加快期

程。 

※新工處111.11.29北市工新養字

第1113098260號函復: 

  旨案本處將併新明路174巷對面

「新明路單號側人行道更新工

程施工，預計今年施工完妥」。 

※新工處111.12.15說明: 本案因

氣候、人員調配因素，預定於

明年2月底施作完妥。 

※週美里里長111.12.15說明:本

案工程已延宕多時，一遇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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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泥淤路滑，已有許多民眾在此

處摔倒，安全堪憂，請務必在

今年年底前完成工程。 

※經建課課長111.12.15說明:建

議新工處以勞安及清潔問題加

強要求承辦單位將危險適時排

除，避免民眾受傷產生賠償問

題。 

※111.12.15會議決議:請新工處

針對勞安及清潔問題要求承包

商負責並於今年12月底完成施

工。 

◆最新辦理情形： 
※新工處112.1.12說明:本案預計

於112年2月底前施作完妥。 

※週美里里長112.1.12說明: 

  無障礙坡道已施作完成，但人

行道兩側尚有施工告示，易造

成民眾摔倒，是否要再進行填

土修復，請新工處查明。 

※新工處112.1.12說明:將至現場 

  了解狀況。 

※主席112.1.12說明:請新工處盡

速至現場查明狀況，避免造成

安全疑慮。 

1110

1 臨

提1 

 

 

 

週美

里辦

公處 

新明路174巷(賣

臭豆腐店 )對面

未作無障礙人行

坡道，請新工處

協助處理。 

新工處 ◆案件歷程摘要： 

※111.1.20會議決議:請新工處協 

  助至現場勘查。 

※新工處111.2.7北市工新養字第 

  1113010101函復:有關案址新明 

  路174巷對向對應之行穿線設置 

  無障礙斜坡道一節，經查案址 

  人行道寬約1.2公尺，另新明路 

  297號側設有花台及屬私有建築 

  周邊退縮無遮簷人行道、交通 

  號誌桿及號誌箱，本處將擇日 

  邀集本府相關單位及區公所、 

  里辦公處辦理現場會勘。 

※新工處111.3.7北市工新養字第 

  1113018852號函復:內湖區新明 

  路174巷對向對應之行穿線設置 

  無障礙一節，本案本處預計111 

  年3月7日(星期一)上午10時 

B 112.1.12主

席裁示：本

案持續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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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整，邀集本府相關單位及區公 

  所、里辦公處辦理現場會勘， 

  另俟會勘後再彙整相關單位意 

  見辦理後續。 

※新工處111.3.25北市工新養字 

  第1113025955號函復:有關新明 

  路174巷對向設置無障礙斜坡道

一節，案經111年3月18日陳義

洲議員協調結果，新明路雙號

側人行道不予拓寬，另兩側人

行道依既有寬度及鋪面更新，

並將案址路段174巷對面增設無

障礙斜坡道納入本次工程辦理

施作。 

※新工處111.4.26說明:本處將 

  於111年11月30日前完成，與 

  新明路之人行道更新一起施 

  作。 

※主席111.4.26補充:請新工處依

照期程辦理。 

※新工處111.5.5北市工新養字 

  第1113038072號函復: 本處將 

  於111年11月30日前完成，與 

  新明路之人行道更新一起施 

  作。 

※新工處111.6.1北市工新養字

第1113045780號函復: 本處將 

  於111年11月30日前完成，與 

  新明路之人行道更新一起施 

  作。   

※新工處111.7.7北市工新養字

第1113056965號函復:新明路

174巷對面「本案將併同新明

路單號側人行道更新工程施

工，預計明年上半年開工及施

工完成」。 

※主席111.7.28說明:請新工處依 

  照期程盡速辦理。 

※新工處111.8.9北市工新養字第

1113065470號函復: 新明路174

巷對面「本案將併同新明路單

號側人行道更新工程施工，預

計明年上半年開工及施工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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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新工處111.8.30北市工新養字

第1113073494號函復:新明路

174巷對面「本案將併同新明路

單號側人行道更新工程施工，

預計明年上半年開工及施工完

成」。 

※新工處111.10.11北市工新養字

第1113083554號函復: 新明路

174巷對面「本案將併同新明路

單號側人行道更新工程施工，

預計今年施工完妥」。 

※週美里里幹事111.10.20說明: 

  里長表示列管至施工結束。 

※新工處111.10.27北市工新養字

第1113090057號函復: 

  新明路174巷對面「本案將併同

新明路單號側人行道更新工程

施工，預計今年施工完妥」。 

※新工處111.11.29北市工新養字

第1113098260號函復: 

  旨案無障礙人行坡道已施作完

妥。 

※週美里里長111.12.15說明:本

案圍籬仍未拆除且人行磚尚未

鋪設，並未完工。 

※新工處111.12.15說明:將與施

作廠商聯繫，預定於今年年底

前完成。 

※主席111.12.15說明:請新工處

盡速於下周五(12/23)之前完

工，並於完成後回報里辦公處

與區公所。  

◆最新辦理情形： 
※週美里里長112.1.12說明: 

  請說明為何施工完成後又打掉

重做。 

※新工處112.1.12說明: 

     將至現場了解狀況，再回復里

長。 

1110

3 臨

提1 

週美

里辦

公處 

五期社區機車停

車格不足，以致

人行道常常停滿

機車，影響行人

新工處 

 

(交工

處與公

◆案件歷程摘要： 

※週美里里長111.3.17說明:建議

行善路至土地公廟這段，有些

人行道區塊改為機車停車格。 

B 112.1.12主

席裁示：本

案持續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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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的安全，建議行

善路247號前凸出

的人行道改爲機

車停車格；行善

路249號前移掉部

份植栽做爲機車

格，及行善路233

號對面人行道部

份做爲機車停車

格，以保障行人

的安全，維護市

容景觀。 

園處

4/26 

先解

列) 

 

(停管

處6/30

先解

列) 

 

※111.3.17會議決議:請經建課邀

集權責單位及里辦公處擇期辦

理現地會勘。 

※本所 111.3.22北市湖建字第

1113006612號開會通知單: 會勘

時間訂於111年3月29日(星期

二)上午10時0分於臺北市內湖

區週美里行善路247號前人行道

辦理現地會勘。 

※週美里里長111.3.29說明: 行
善路181巷至333巷路段機車格

不足以滿足民眾停車需求，擬

將部分人行道改作機車格。經

相關單位現場會勘後，由里長

指定5處改作位置。 

※111.3.29會勘結論: 

  交工處因故無派員出席，請交 

  工處對前述5處改作位置進行評 

  估並出具書面報告回復相關單 

  位，如評估可行交由新工處賡 

  續辦理。 

※交工處111.3.30北市交工設字 

  第1113022352號函復: 本處將依

會勘結論配合辦理後續事宜。 

※交工處111.4.19北市交工設字 

  第1113025823號函復: 本案經 

  本市內湖區公所於111年3月29

日辦理現場會勘，結論係以削

減既有人行道方式以擴大機車

停車彎，尚無涉及行車動線或

路型變更，無本處權管事項，

請解除列管本處。 

※週美里里長111.4.26說明:本案

管委會建議247號前凸出之人行

道暫時維持現狀，本路段晚上

機車格為空的，白天之需求量

很大，是否在永慶房屋之對面

(湖元里)繪製一排機車格，其

他靠近行善路333巷之5處，經

建課建議作為機車停車格。 

※本所經建課111.4.26說明:有關

上次會勘之幾處，原待交工處

之評估，交工處表示其係為停

管處權管事項，故將於下週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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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期邀請停管處與新工處確認其

施作方式及期程，另方才週美

里里長提及對面湖元里之部

分，會後將請示湖元里里長之

意見，若里長有意願，將邀請

其一同會勘。 

※交工處111.4.26說明:因本案係

削減人行道之空間，經評估對

路型尚無影響，請解除列管本

處。 

※111.4.26會議決議:交工處與公

園處先解除列管。 

※新工處111.5.5北市工新養字第

1113038072號函復:請停管處評

估上述門牌號碼前人行道是否

刪除改為停車格，以利本處配

合施作。 

※停管處111.5.6北市停企字第 

  1113045319號函復: 案號11103

臨提1週美里辦公處提案：「五

期社區機車停車 格不足案」，

查本處前業以111年4月27日北

市停企字第 1113043902號函說

明，因人行道係本府工務局新

建工程處 （下稱新工處）權

管，本處無意見，請該處依貴

所辦理之 「研商內湖區週美里

行善路247號、249號及233號周

遭部分人行道改作機車格」案

會勘紀錄逕行施作；後新工處

以111年5月2日北市工新維字第

1113037025號函說明：「有關本 

市內湖區行善路（181巷至333

巷）人行道退縮案，案址路 段

退縮地人行道通行寬度達1.5公

尺以上，尚符內政部營建 署設

計規範規定；另有關本市內湖

區行善路（181巷至333 巷）公

有人行道削減部分，因本處111

年度預算已排定用罄，將納入

112年度預算檢討。」，鑒於本

案新工處業納入檢討，建請本

處解除列管。 

※本所經建課111.5.25說明: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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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湖元里之部分，湖元里里長不

同意，湖元里之部分暫時不施

作。週美里之部分，待新工處

確認規劃之結果，再與里長確

認成果。 

※週美里里長111.5.25說明:因管

委會陳情對行善路247號有意

見，行善路247號前人行道維持

原狀。 

※111.5.25會議決議:請經建課協

助邀集新工處及里辦公處擇期

辦理現地會勘。 

※新工處111.6.1北市工新養字第

1113045780號函復:待現場會勘

完妥後再行回復。 

※停管處111.6.1北市停企字第

1113050958號函復: 案號11103

臨提1週美里辦公處提案：「五

期社區機車停車格不足案」，因

人行道係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

處權管，且該處業納入檢討，

建請解除本處列管。 

※111.6.1會勘結論: 

  已於前次會勘後與新工處確認

施作位置，請新工處盡快辦理

本案，並於施工前與週美里里

長再作確認。 

※新工處111.6.30說明: 

  本案將於112年度進場施作。 

※111.6.30會議決議: 本案停管處

先解除列管。 

※新工處111.7.7北市工新養字第

1113056965號函復:本案預計於

112年度進場施作。 

※新工處111.8.9北市工新養字第

1113065470號函復: 本案預計於

112年度進場施作。 

※新工處111.8.30北市工新養字

第1113073494號函復: 本案預計

於112年度進場施作。 

※新工處111.10.11北市工新養字

第1113083554號函復:本案預計

於112年度進場施作。     

※新工處111.10.27北市工新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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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第1113090057號函復: 本案預計

於112年度進場施作。 

※新工處111.11.29北市工新養字

第1113098260號函復: 本案預計

於112年度進場施作。 

◆最新辦理情形： 
※新工處111.12.15說明: 本案預

計於112年度年中施作。 

※週美里里長111.12.15說明:請

於招標完成後盡快施作。 

※新工處112.1.12說明:本案年初

廠商尚未發包，需發包後才能

了解後續狀況。 

※週美里里長112.1.12說明:請新

工處幫忙列入優先期程。 

1110

4臨1 

清白

里辦

公處 

警察局新增設監

視器地點為成功

路四段61巷8弄3

號一處，電源設

施 應 予 以 地 下

化，以維市容，

請處置。 

內湖分

局 

 

(台灣

電力股

份有限

公司

10/20

解列) 

◆案件歷程摘要： 

※內湖分局111.4.26說明:將依

規定於111.4.29向台電提出此

二處開挖之用電申請。 

※清白里里幹事111.4.26說明: 

  里長強調須符合目前全里台電 

  電線全面地下化之情形。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111.4.26 說明:將依內湖分局

提出之需求現場研擬會勘。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111.4.27北市警內分交字第 

  1113057977號函回復:有 

  關前揭本分局二處新增設監視   

  器點位，原計畫採架空纜線方 

  式辦理，案經本分局於111年4 

  月14日15時邀集里長會勘，里 

  長表示架空纜線有礙市容觀 

  瞻，應以纜線下地方式為宜。 

  本案已請廠商向臺灣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申請開控用電。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111.5.6北市警內分交字第 

    1113058731號函回復: 本案已請

廠商向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開控用電。將依規定於4 

月 29 日向台電提出此二處開

挖之用電申請。 

B 112.1.12主

席裁示：本

案持續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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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北

區營業處111.5.16北北字第

1110011599號函回復: 經查本處

尚未收到旨案監視器申請新設

用電案件，待收到申請後配合

研議供電事宜。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111.5.16北市警內分交字第 

  1113059375號函回復: 本案已請

廠商向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開控用電。並依規定於 

  4月29日向台電提出此二處開挖

之用電申請。 

※內湖分局111.5.25說明:原規劃

於4/29前向台電提出用電申

請，因承包商之疏忽，延遲至

5/17向台電申請，目前此2件已

申請完畢。後續等待台電現場

勘查，通知繳費，再向道管中

心申請道路挖掘。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111.5.25 說明:目前已至現場

勘查，設計圖將於近日設計出

來並進行施作。 

※清白里里幹事111.5.25說明: 

  里長請權責單位盡快處理。 

※主席111.5.25說明:請內湖分局

與台電密切配合，盡速施作。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北

區營業處111.6.7北北字第

1110014390號函回復: 有關內

湖區金湖路26號、成功路四段

61巷8弄3號兩處監視器申請用

電案，經查本案目前已寄送繳

費通知單尚待用戶繳費中，本

案將於繳費後儘速安排施工。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111.6.7北市警內分交字第 

  1113060615號函回復: 原規劃

於4月29日前向台電提出用電

申請，因承包商之疏忽，延遲

至5月17日向台電申請，目前

此2件已申請完畢。後續等待

台電現場勘查，通知繳費，再



44 
 

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向道管中心申請道路挖掘。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111.6.23北市警內分交字第 

  1113061620號函回復: 本案2

處用電申請，已於6月16日經

向台電完成繳費，後續將配合

台電向道管中心申請道路挖

掘。 

※清白里里幹事111.6.30說明:

本案里長重視里內之天空纜線

地下化，請內湖分局於施工完

成後向里辦公處回報。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111.7.11北市警內分交字第 

  1113063283號函回復: 本案2

處用電申請，已於6月16日經

向台電完成繳費，後續將配合

台電向道管中心申請道路挖

掘。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北

區營業處111.7.20電子郵件回

復:預計於111.7.29配合市警

局申請路證聯合挖掘。 

※內湖分局111.7.28說明:本件原 

  訂7/22前向道管中心提出挖掘 

  申請，因承辦廠商申請之件數 

  過多，延遲至7/26向道管中心 

  提出申請，其中金湖路26號已

完成申請，預定挖掘的工期為

111年8月10日至12日間，目前

待道管中心核准。另成功路四

段61巷8弄3號因涉及捷運進線

的問題，需取得捷運工程局同

意開挖的函文，再向道管中心

提出申請，本分局將於今日發

文，待捷運局回復再向道管中

心提出申請。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111.7.28說明:配合內湖分局申

請路證。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111.8.9北市警內分交字第 

  1113065518號函回復: 金湖路

26號，預定挖掘工期為111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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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月10至12日之間；成功路四段

61巷8弄3號對面，已於111年8

月3日向道管中心提出申請，預

定挖掘工期為111年8月17至19

日之間，兩案目前皆尚待道管

中心核准。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北

區營業處111.8.9北北字第

1110018746號函回復: 旨述會

報與本處業務有關案件（列管

案號：11104臨1）辦理進度如

下： (一)內湖區金湖路26號

（台電案件受理號碼：

11036769）已辦理路證申請

（受理編號：11105034），待路

證核准後施工。(二)內湖區成

功路四段61巷8弄3號（台電案

件受理號碼：11036765），待臺

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確認

妥路證申請事宜並通知本處整

合聯挖，本處即配合辦理路證

申請。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111.8.17北市警內分交字第 

  1113065626號函回復: 金湖路

26號，預定挖掘工期為111年8

月10至12日之間，目前尚待道

管中心核准(工期由道管中心排

定)。成功路四段61巷8弄3號對

面，預定挖掘工期為111年8月

17至19日之間，目前尚待道管

中心核准。 

※內湖分局111.8.23說明: 金湖

路26號前道路挖掘，目前尚待

道管中心之核准。道管中心已

核准成功路四段61巷8弄3號對

面之挖掘，施工工期為8月22至

24日，本分局已於8月22日完成

人行道至側溝之挖掘，後續工

程待台電完成。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111.9.2北市警內分交字第 

  1113067584號函回復: 金湖路

26號，本分局已於8月30日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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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完成，後續手孔至側溝段挖掘

待台電完成。成功路四段61巷8

弄3號對面，本分局已於8月22

日施作完成，台電預計於8月29

日至9月2日之間施工。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北

區營業處111.9.12北北字第

1110022586號函回復: 

1.內湖區金湖路26號用電案（台 

  電案件受理號碼：11036769） 

  已辦理路證申請（受理編號： 

  11105034），本處將採發包方式 

  興工，若招商順利預計於10月 

  底前施工。 

2.內湖區成功路四段61巷8弄3號 

  用電案（台電案件受理號碼： 

  11036765）：路證（受理編號： 

  11105103）核准於8月23日至9 

  月2日，惟路證核准期間因颱風 

  因素未能施工；已於9月7日辦 

  理路證展延，將依路證核准時 

  間9月12日至9月16日辦理管路 

  工程施工，並續辦電氣工程。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111.9.21北市警內分交字第 

  1113068186號函回復: 

1.金湖路26號，本分局已於8月30 

  日完成人行道至側溝之挖掘， 

  後續路段待台電完成。 

2.成功路四段61巷8弄3號對面， 

  本分局及台電皆已完成開挖工 

  程。 

※主席111.9.28說明: 

  本案成功路四段61巷8弄3號一

處可先行解列。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111.10.11北市警內分交字第 

  1113070589號函回復: 金湖路 

  26號，本分局已施作完成，目 

  前待台電後續施工。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北

區營業處111.10.13北北字第

1110024714號函回復: （列管案

號：11104臨1，內湖區金湖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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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26號用電案（台電案件受理號

碼： 11036769）），本處將採發

包方式興工，並視招商情形，

若招商順利預計於10月底前施

工，本處將持續追蹤進度加速

辦理，敬請貴區公所諒察。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111.10.18北市警內分交字第 

  1113070857號函回復: 本分局

已施作完成，目前待台電後續

施工。 

※清白里里幹事111.10.20說明: 

  本案里長同意台電解列，內湖

分局續列。 

※內湖分局111.11.1電子郵件回 

  復: 本處點位已完成電力纜線 

  地下化工程，另有關監視器設 

  備之裝設，廠商將依契約規定 

  ，於112年5月12日之前完成。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111.11.14北市警內分交字第 

  1113072847號函回復: 本處點 

  位已完成電力纜線地下化工 

  程，另有關監視器設備之裝 

  設，廠商將依契約規定，預計 

  於112年5月12日之前完成。 

※清白里里幹事111.11.17說明: 

    里長請內湖分局盡快完成。 

◆最新辦理情形：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111.12.14北市警內分交字第 

  1113075512號函回復:目前現場 

  監視器及控制箱已裝設完成， 

  後續電力及網路待完成。 

※內湖分局112.1.12說明: 後續 

  電力及網路最遲於今年5月完 

  成。  

※清白里里幹事112.1.12說明:  

  請內湖分局讓里長了解開始運 

  作的時間。 

1110

501 

週美

里辦

公處 

南京東路6段242號

至南京東路6段338

號，必須做一條新

水利

處、新

工處 

◆案件歷程摘要： 

※週美里里幹事111.5.25說明: 

  有關靠綠地之排水溝其實只有

B 

 

112.1.12主

席裁示：本

案持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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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的排水溝才能解決

水患，避免因豪大

雨降落，導致無法

及時排洪而沖入民

宅，造成民眾財產

嚴重損失。 

 

(內湖

區清潔

隊

10/21

解列) 

少部分，若此處不做排水溝，

將無法解決目前問題，加上此

處為第三種工業區，右側為工

業使用，貨車亦須停進去卸

貨，若增設格柵，是否造成貨

車進出不便，因高低相差甚

多，水將積至此處，故仍建議

水利處做排水溝俾解決水患問

題，請相關權責單位再予評

估。 

※主席111.5.25說明:請水利處、

新工處與里長約時間至現場會

勘。 

※水利處111.5.25說明:水利處將

邀集新工處及里辦公處至現場

會勘研議可行性方案。   

※新工處111.5.25說明:將全力配 

  合水利處，建請邀請長官共同

出席會勘，可逕於現場做出決

議。 

※新工處111.6.1北市工新養字第

1113045780號函復:待現場會勘

完妥後再行回復。 

※水利處111.6.2北市工水秘字第

1116033101號函復:111年6月1

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 

  本案本處將於111年6月8日邀集

里長及新工處辦理現場會勘，

研議後續改善方案。 

※水利處111.6.17北市工水下字

第1116034848號函復:經111年6

月8日與各單位至現場勘查討

論，並經111年6月16日再次與

里長溝通說明，確認本案主要

訴求為解決案址道路遇雨有局

部積水問題，經考量多方因素

（施工可行性、改善效益、影

響 周 邊 交 通 及 住 戶 通 行 程

度……等），本案將以增設直落

式進水口之方式辦理改善。 

※新工處111.6.27北市工新維字

第1113050857號函復水利處: 本

件經洽週美里辦公處表示仍建

議增設側溝，為免二次施工導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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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致民怨，仍請貴處協調里辦公

處確認後續無增設側溝需求

後，本處再依權責配合辦理。 

※水利處111.6.30說明:將由新工

處提供設計之簡圖，再邀里長

至現場做細部之討論。 

※新工處111.7.7北市工新養字第

1113056965號函復:本案將依水

利處7月5日來函，改以增設直

落式進水口之方式辦理，已初

步評估需施作數量及位置，將

擇期與里長說明辦理方式並取

得同意後再行施作。 

※水利處111.7.11北市工水秘字

第1116039323號函復: 111年7月

8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 

1、本處經111年6月8日與各單位

至現場討論，並於111年6月

16日再次與里長溝通說明，

確認本案主要訴求為解決案

址道路遇雨有局部積水問

題，經考量多方因素（施工

可行性、改善效益、影響周

邊交通及住戶通行程度等），

本案將以增設直落式進水口

之方式辦理改善。 

2、目前將俟新工處提供設計之簡 

   圖，再邀里長至現場做細部討 

   論。 

※週美里里幹事111.7.28說明: 

  里長希望新工處可盡快完成設

計圖。 

※主席111.7.28說明:請水利處於

新工處設計圖完成後盡快向里

長說明。 

※水利處111.8.4北市工水秘字第

1116043937號函復: 111年8月3

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   

1、本處經111年6月8日與各單位 

   至現場討論，並於111年6月 

   16日再次與里長溝通說明， 

   確認本案主要訴求為解決案 

   址道路遇雨有局部積水問 

   題，經考量多方因素（施工 



50 
 

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可行性、改善效益、影響周 

   邊交通及住戶通行程度等）， 

   本案將以增設直落式進水口 

   之方式辦理改善。 

2、目前將俟新工處提供設計之簡 

   圖，再邀里長至現場做細部討 

   論。 

※新工處111.8.9北市工新養字第

1113065470號函復: 本案將依水

利處7月5日來函，改以增設直

落式進水口之方式辦理。已初

步評估需施作數量及位置，將

擇期與里長說明辦理方式並取

得同意後再行施作。 

※主席111.8.23說明:請新工處盡

快與里長說明。 

※新工處111.8.30北市工新養字

第1113073494號函復:旨案已於

111年8月23日辦理設計前會

勘。 

※水利處111.9.1北市工水秘字第

1116048482號函復: 111年8月31

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 

1、本處經111年6月8日與各單位 

   至現場討論，並於111年6月 

   16日再次與里長溝通說明， 

   確認本案主要訴求為解決案 

   址道路遇雨有局部積水問 

   題，經考量多方因素（施工 

   可行性、改善效益、影響周 

   邊交通及住戶通行程度等）， 

   本案將以增設直落式進水口 

   之方式辦理改善。 

2、目前將俟新工處提供設計之簡 

   圖，再邀里長至現場做細部討 

   論。 

※週美里里長111.9.28說明: 

    近期有請環保局溝渠隊及文德分

隊將堤頂大道所有之排水溝清

除乾淨。 

1、請清潔隊定期清理堤頂大道兩 

側之排水溝。 

2、建請新工處及水利處重新施作 

南京東路六段242號對面(靠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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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美公園)之排水溝，俾解決水

患問題。 

※主席111.9.28說明: 

就里長之說明，排水溝並無完 

全暢通，有部分截斷，請水利 

處及新工處針對342號至368巷 

  之間側溝、排水溝做整體之規 

  劃。 

※水利處111.9.28說明: 

  針對里長所提有局部無側溝之 

  問題，將配合里長至現場查看 

  並加以改善。 

※新工處111.9.28說明: 

  將與水利處共同協調，並請水 

  利處評估設計圖之可行性。 

※新工處111.10.11北市工新養字

第1113083554號函復:旨案本處

已將施工設計圖函文至水利

處，請水利處評估瞬間排水

量。 

※水利處111.10.11北市工水秘字 

  第1116054599號函復: 111年10 

  月7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 

1、 本處經111年6月8日與各單位

至現場討論，並於111年6月

16日再次與里長溝通說明，

確認本案主要訴求為解決案

址道路遇雨有局部積水問

題，經考量多方因素（施工

可行性、改善效益、影響周

邊交通及住戶通行程度等），

後續將以增設直落式進水口

之方式辦理改善。目前本案

新工處已錄案辦理，並已於

111年8月23日辦理設計前會

勘。 

2、另針對里長於會議上之說明：

「建請新工處與水利處重新施

作南京東路六段242號對面（靠

潭美公園）之排水溝，俾解決

水患問題。」，本處將配合里長

時間至現場查看並加以改善。 

※內湖區清潔隊111.10.12電子郵

件回復:有關週美里里長提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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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京東路6段242號至南京東路6段

338號，必須做一條新的排水溝

才能解決水患，避免因豪大雨

降落，導致無法及時排洪而沖

入民宅，造成民眾財產嚴重損

失一案，本局說明如下： 

1、有關案址側溝部分，經查本局 

   每月均有派員巡查轄內側溝並 

   定期清淤，本局內湖區清潔隊 

   文德分隊接獲里長反映後已於 

   111年9月26日派員前往清 

   疏，現場已加強疏通完成(如 

   附照片)。 

2、另本局並於111年10月6日11 

   時許與里長及本府工務局新建 

   工程處、水利工程處再次前往 

   案址辦理現勘，因該處長期有 

   車輛停放，且側溝溝蓋久未更 

   新，造成清疏不易，故當日已 

   協調相關權責單位辦理更新工 

   程事宜，後續待施工完成本局   

   將依排程定期前往清理，以確 

   保排水暢通。 

※週美里里幹事111.10.20說明: 

     里長表示本案持續列管。 

※主席111.10.20說明: 

  因內湖區清潔隊會定期派人清 

  理排水溝，請里幹事與里長確 

  認是否內湖區清潔隊先解列。 

※週美里里幹事111.10.21表示 

    里長同意內湖區清潔隊可先解 

  除列管。 

※新工處111.10.27北市工新養字

第1113090057號函復:旨案本處

已將施工設計圖函文至水利處，

請水利處評估瞬間排水量。 

※水利處111.10.31北市工水秘字 

  第1116057974號函復: 111年10 

  月31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 

1、本處經111年6月8日與各單位

至現場討論，並於111年6月16

日再次與里長溝通說明，確認

本案主要訴求為解決案址道路

遇雨有局部積水問題，經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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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多方因素（施工可行性、改善

效益、影響周邊交通及住戶通

行程度等），後續將以增設直

落式進水口之方式辦理改善。

目前本案新工處已錄案辦理，

並已於111年8月23日辦理設計

前會勘。 

2、另有關里長於會議上說明：

「建請新工處與水利處重新施

作南京東路六段242號對面

（靠潭美公園）之排水溝，俾

解決水患問題。」，查本處前

已配合里長要求，於111年10

月6日會同李明賢議員主任、

新工處、環保局至現場探勘，

確認里長訴求為現場清掃孔不

夠導致環保局不易清疏而認為

有水患之虞，故經初步協調後

決議本部分將由新工處錄案更

新溝蓋並增加清掃孔，以利後

續環境清潔維護。另若開蓋後

下方排水設施有結構缺失或是

其他涉及排水等疑義部分，本

處屆時將依權責及局內分工配

合辦理，故目前暫無本處待辦

事項。 

※水利處111.11.28北市工水秘字 

  第1116062897號函復: 111年11  

  月23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 

1、 本處經111年6月8日與各單位

至現場討論，並於111年6月

16日再次與里長溝通說明，

確認本案主要訴求為解決案

址道路遇雨有局部積水問

題，經考量多方因素（施工

可行性、改善效益、影響周

邊交通及住戶通行程度等），

後續將以增設直落式進水口

之方式辦理改善。目前本案

新工處已錄案辦理，並已於

111年8月23日辦理設計前會

勘。 

2、另有關里長於會議上說明：

「建請新工處與水利處重新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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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作南京東路六段242號對面

（靠潭美公園）之排水溝，俾

解決水患問題。」，查本處前

已配合里長要求，於111年10

月6日會同李明賢議員主任、

新工處、環保局至現場探勘，

確認里長訴求為現場清掃孔不

夠導致環保局不易清疏而認為

有水患之虞，故經初步協調後

決議本部分將由新工處錄案更

新溝蓋並增加清掃孔，以利後

續環境清潔維護。另若開蓋後

下方排水設施有結構缺失或是

其他涉及排水等疑義部分，本

處將配合會同新工處於111年

11月29日與里辦公處現場會

勘，確認相關設計圖說。 

※新工處111.11.29北市工新養字 

  第1113098260號函復: 

  本處共管科、維護科及水利處 

  將於111年11月29日至里辦公室 

  與里長共同研議解決方案。 

◆最新辦理情形： 
※新工處111.12.15說明:預定於

112年進場施作。 

※週美里里長111.12.15說明:請 

  新工處於招標完成盡快施作並 

  通知里辦公處知悉。 

※主席111.12.15說明:請新工處 

  明年招標完成將本案列為優先 

  順位。 

1110

7 臨

提1 

清白

里辦

公處 

清白公園成功路四

段167巷16號對面

的邊坡，爬藤植栽

稀疏，請補植。另

邊坡下的花台植栽

亦稀疏，請一併處

理。 

 

公園處 ◆案件歷程摘要： 

※公園處111.7.28說明: 

  將請相關單位至現場勘查並處

理。 

※主席111.7.28說明: 

  請公園處至現場勘查，若有任

何問題，請洽詢里辦公處。 

※公園處111.8.9北市工公護字 

  第1113040613號函復： 

  本案經8月3日現場會勘，將先

行清除167巷16號對面清白公園

水泥坡面及花壇範圍內雜木及

B 112.1.12主

席裁示：本

案持續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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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藤蔓，俟9月底完成清除後再於

水泥坡面下方花壇內側補植爬

藤植栽「薜荔」引導沿坡面生

長，花壇內缺株植栽將一併綠

美化，預計於111年10月底前完

成。 

※清白里里幹事111.8.23說明:里

長表示本案清白公園上方之木

平臺請優先處理。 

※主席111.8.23說明:請公園處依

照期程辦理。 

※公園處111.9.6北市工公園字 

  第1113045826號函復： 

1.本案已派員於8月15日先行打除

水泥坡面下方及花壇範圍內雜

木及藤蔓(保留薜荔)，水泥坡

面剩餘區域雜木及藤蔓將排程

請承商於9月底前清除。另，補

植爬藤植栽「薜荔」及花壇綠

美化，預計於111年10月底前完

成。 

2.木平台已列於1100901案辦理，

預計9月中拆除更新。 

※清白里里幹事111.9.28說明: 

  目前爬藤及木平台均未更新完

成。 

※公園處111.10.7北市工公護字 

  第1113052667號函復：本案已

派員於8月15日先行清除水泥坡

面下方及花壇範圍內雜木及藤

蔓(保留薜荔)，水泥坡面剩餘

區域雜木及藤蔓將排程請承商

於9月底前清除。另補植爬藤植

栽「薜荔」及花壇綠美化，預

計於111年10月底前完成。 

※公園處111.10.13電子郵件及 

  111.10.17北市工公園字第

1113053316號函復：  

1.木平台工程配合11月4日公園 

  音樂會活動，本處已請承商11 

  月4日後進場。 

2.本案已派員於8月15日先行打 

  除水泥坡面下方及花壇範圍內 

  雜木及藤蔓(保留薜荔)，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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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坡面剩餘區域雜木及藤蔓已請 

  承商於9月15日清除。 

※清白里里幹事111.10.20說明: 

  本案尚未補植，持續列管。 

※公園處111.10.27電子郵件及 

  111.10.27北市工公園字第    

  1113056401號函復： 

1.木平台已請廠商11月4日音樂

會後盡速進場施工。 

2.補植爬藤植栽「薜荔」及花壇  

  綠美化已於111年10月25日完 

  成。 

※清白里里幹事111.11.17說明:

里長表示尚未補植完整，請於

完成後向里長說明。 

※公園處111.11.28北市工公護字 

  第1113061500號函復： 

1.木平台已請廠商11月4日音樂

會後盡速進場施工。 

2.補植爬藤植栽「薜荔」及花壇

綠美化已於111年10月25日完

成。 

※公園處111.12.9北市工公園字 

  第1113063252號函復：木平台 

  施工中，受天雨影響，預計112 

  年1月中旬完工。 

※清白里里幹事111.12.15說明: 

里長表示爬藤植栽尚稀疏，請

公園處再補植。 

※公園處111.12.15說明:將請廠

商今日或明日再去補植。 

◆最新辦理情形： 
※公園處112.1.12說明:木平台與

表演平台之更新工程，廠商表

示因後續追加花架的寬度及受

天候之影響，故修正於112年2

月底前完成。 

※清白里里幹事112.1.12說明: 

    里長表示爬藤部分稀疏，請再補

植。 

1111

1臨1 

 

港富

里辦

公處 

本里於111年10月

於內湖路一段737

巷61弄與麗山街46

消防局 ◆案件歷程摘要： 
※消防局111.11.08北市消秘字

第1113043162號函回復： 

B 112.1.12主

席裁示：本

案持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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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巷同一區域內發生

兩起火警，該緊臨

區域麗山街62巷12

弄路幅狹窄，且雙

邊停車；又有單雙

號側轉角後群聚集

合住宅，造成消防

車輛無法通行，影

響救災。 

該路段連續火警造

成人心惶惶，請消

防局補正未規劃消

防通道缺失，就該

路段在三個月內完

成消防通道規劃並

繪製完成，以保障

人民身家財產安

全。 

1.本案本局於111年11月1日派員 

  至現場（內湖路一段737巷61 

  弄、麗山街46巷及麗山街62巷 

  12弄）勘查現場道路狀況及環 

  境。 

2.經轄區第三大隊回報勘查結果， 

  內湖路一段737巷61弄及麗山街 

  46巷長約121公尺、寬約8公尺， 

  依「臺北市政府消防通道劃設及 

  管理作業程序」評估後，不符合 

  劃設消防通道列管要件；另本局 

  依「臺北市政府消防車輛救災活 

  動空間改善計畫」評估後，亦未 

  符合搶救不易狹小巷道之列管要 

  件。 

3.查本市地籍套繪都市計畫使用 

  分區圖，案址（麗山街62巷12 

  弄）為建築物基地內通路或法 

  定空地；次查本市地理資訊土 

  地使用分區圖及建物套繪圖， 

  案址屬住宅區現有巷；另詢本 

  市建築管理工程處，連接麗山 

  街46巷及麗山街62巷間道路係 

  為私設通路（長約62公尺，寬 

  約5.6公尺），麗山間62巷12弄 

 （長約14公尺，寬約6公尺）亦

屬私設通路。 

4.綜上，麗山街62巷12弄不符本

市消防通道及狹小巷道之列管

要件且屬私設通路範圍，爰港

富里辦公處111年11月1日所提

之內湖區市容會報提案（11111

臨1，案由：消防通道未規劃疏

失補正）本局不做消防通道相

關規劃；另基於救災需求，已

針對上述反映路段周邊道路狀

況預為了解因應災害搶救相關

作為，以維護該區域民眾生命

財產安全。 

※港富里里幹事111.11.17說明:

里長將提供列表請消防局一個

月內清查。 

※消防局111.11.17說明:待收到

需求表後，將與里長溝通看後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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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續如何配合。 

※消防局111.11.24北市消秘字 

  第1113045893號函回復：依臺 

  北市內湖區111年11月份市容 

  會報會議紀錄，待港富里里長 

  提供列表後，本局再依據該表 

  進行評估。 

※消防局111.11.28北市消秘字 

  第1113045990號函回復：檢陳 

  本市現有已劃設消防通道清查 

  表(內湖區)」1份。 

※消防局東湖分隊分隊長 

  111.12.15說明:本局已至現場 

  踏勘，發現該處道路並不符合 

  消防通道劃設規定，建議里長 

  以社區民意調查方式向本局申 

  請。 

※港富里里幹事111.12.15說明:  

  里長想以住戶同意方式辦理，  

  請消防局將今日報告之資料提 

  供里辦公處。 

※主席111.12.15說明: 

1.惠請消防局提供臺北市私有巷 

  道劃設消防通道之所有權人提 

  供土地無償使用同意書案例。 

2.惠請消防局提供私有巷道民意 

  調查之案例。   

※消防局111.12.15說明: 

  將於後續確認後再提供資料給 

  里辦公處參考。 

◆最新辦理情形： 
※消防局111.12.27北市消秘字 

  第1113049018號函回復： 

1.本局無「臺北市私有巷道劃設

消防通道之所有權人提供土地

無償使用同意書案例」，至是

否能劃設為消防通道皆依據現

場會勘決議，由會勘各單位表

示意見並綜整；另有關私有巷

道相關問題請逕洽本市建築管

理工程處及都市發展局，至是

否能劃設標字及標線由本市交

通管制工程處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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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2.目前有23例由社區參與並劃設

為消防通道之案例，本局皆已

公告於本局局網，可至本局官

網

( https://www.119.gov.tai-

pei/消防通道與火災搶救困難

地區查詢/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劃設消防通道清冊/臺北市政

府消防通道清冊/臺北市政府

消防通道清冊.pdf)查詢。 

※消防局112.1.12說明: 因該巷 

  道未符合劃設消防通道之定 

  義，請里長進行民意問卷調查 

  (須超過50%民意同意)，再提 

  報本局做現場之評估與確認後 

  再決定是否劃設。 

※港富里里幹事112.1.12說明: 

  請貴局將有劃設消防通道之案 

  例、公文資料及相關承辦人等 

  訊息，列表提供給里長參考。 

  另請貴局承辦人與里長溝通討 

  論相關事宜。 

※消防局112.1.12說明:將確認 

  是否有問卷相關範例，再提供 

  給里長參考。 

※主席112.1.12說明:有關社區 

  參與相關資料與程序，請消防 

  局承辦人與里長說明清楚。 

111 
12臨

1 

湖興

里辦

公處 

民權東路六段47巷

18弄3號住家前方

排水溝，長年排水

不佳、易堵塞，遇

颱風或豪大雨時，

經常出現淹水情

況，建議擴建或疏

通排水溝，以確保

周遭住戶居住安

全。 

水利

處、新

工處 

 

(12/15 

內湖區

清潔隊

先解

列) 

 

◆案件歷程摘要： 

※內湖區清潔隊111.12.8電子郵 

  件回復：本局說明如下： 

1.有關案址側溝部分，經查本局

每月均有派員巡查轄內側溝並

定期清淤，本局內湖區清潔隊

文德分隊接獲里長反映後已於

111年12月6日派員前往清疏，

現場已加強疏通完成。 

2.另為利案件釐清，12月5日分隊

長拜訪里長，經里長告知，案

址系因里長建議擴建排水溝以

利排水順暢。 

3.惟為為民服務本局現行仍將配

合加強巡查，遇豪大雨或颱風

警報前亦將加強清疏，以免再

B 112.1.12主

席裁示：本

案持續列

管。 

https://www.119.gov.taipei/消防通道與火災搶救困難地區查詢/
https://www.119.gov.taipei/消防通道與火災搶救困難地區查詢/
https://www.119.gov.taipei/消防通道與火災搶救困難地區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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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有淹水情形。 

4.本案里長同意解列環保局部

分。 

※水利處111.12.15說明:本案本

處10/18與里長會勘，10/26有

發文正式回復里辦公處。目前

該處屬私人土地，須請里辦公

處協助取得各土地所有權人之

無償使用同意書後，本處再錄

案辦理。 

※湖興里里幹事111.12.15說明:

要請該處所有地主同意有其困

難處，以往擴建並不須地主同

意，是否有其他方式可擴建。

里長表示本案續列。 

※新工處111.12.23北市工新養字 

  第1113105655號函復:旨案非本

處權管之範疇。 

◆最新辦理情形： 

※水利處112.1.12說明:本處將邀

里長再至現場評估是否有不須

使用同意書之其他方式來改善

排水問題。 

111 

12臨

提1 

清白

里辦

公處 

康寧派出所地下室

車道上方，三樓之

室外冷氣主機運轉

與四樓之排煙機具

老舊，所產生之噪

音與安全性堪憂，

有礙市容，建議權

責機關處置。 

內湖分

局、 

環保局 
稽查大

隊 

◆案件歷程摘要： 

※清白里里幹事111.12.15說明: 

本案附近住戶反映噪音問題及

擔憂機具老舊造成掉落危險，

請分局交代派出所改善。 

※內湖分局111.12.15說明:將轉 

  知派出所人員改善。 

※環保稽查大隊112.1.7北市環稽 

  三中字第1113042944號函復: 

1.大隊承辦人員於112年1月4日16 

  時5分致電本市警察局內湖分 

  局，分局表示該室外冷氣主機 

  已修繕，目前已無噪音情事。 

2.本大隊另於112年1月6日14時41 

  分派員前往現場查察，查時未 

  發現噪音情事。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112.1.7北市警內分交字第 

  1113077690號函回復: 

B 
 

112.1.12主

席裁示：本

案持續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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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單

位 
答覆機關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1.經派員至康寧派出所三樓勘 

查，經查冷氣室外機監視器機 

房冷氣並未發現異常聲響，後 

續將通知廠商檢查有無異常。 

2.經派員至康寧派出所四樓勘 

查，經查該所目前未辦團伙， 

現場未發現排油煙機運轉噪 

音，惟測試運轉馬達風扇確有 

聲響較大情形；另該排油煙機 

目前尚穩固無晃動掉落之安全 

疑慮，惟機具確有生鏽老舊情 

形，擬招商評估後辦理改善。 

◆最新辦理情形： 
※內湖分局112.1.12說明:三樓機 

  房冷氣已於111.12.27由廠商到 

  場查修，並將於今年報廢。 

※清白里里幹事112.1.12說明: 

  里長建議將冷氣主機予以更新 

  並將四樓排煙機拆除。 

處理等級 

A級：已依案執行 

B級：正依案執行   

C級：計畫執行   

D級：無法辦理   

E級：尚未答覆 

十、臨時動議：無 

十一、區政督導員宣導事項：無    

十二、主席結論： 

1. 詳「臺北市內湖區108年至111年12月份市容會報歷次未結案

件執行情形追蹤管制表」。 

    2.有關市容會報所提之各案，請各機關依照期程辦理。 

十三、散會(10:48)。 


